
A 19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論評與

梁宅僭建問題根本不涉「嚴重違法」
反對派昨日啟動彈劾特首議案，並羅列出三條指控，

包括：一、到立法會回應僭建問題時，有嚴重失實聲

明，嚴重違反《基本法》要求特首向立法會負責的憲制

責任；二、回應公眾就僭建問題查詢時有所隱瞞，嚴重

違反《基本法》要求特首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的規

定；三、特首選舉過程中就其僭建作出虛假和誤導性陳

述，觸犯普通法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行。這三項指

控均不能成立。

《基本法》第七十三(9)條訂明，啟動彈劾機制，首先

要有立法會四分一的議員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

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才可啟動有關程序。

然而，梁宅的僭建問題，本身只是違反《建築物條例》

的有關規定，而且僭建問題在香港相當普遍，不論是舊

區唐樓或是獨立大宅，都處處可見各種僭建物存在。梁

振英在事件中雖然涉及僭建問題，但卻難以定性為「嚴

重違法」，而且他事後已立即清拆僭建物以及多番向社

會鄭重道歉，顯示出負責任的態度，與「嚴重違法或瀆

職行為」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此，反對派以僭建作為

彈劾的主要依據，本身已經缺乏說服力，根本不符合

《基本法》的要求。

終院判辭指梁振英不涉違法
反對派亦知道僭建問題不能視作「嚴重違法」，於是

在彈劾議案中，將主要精力放在檢視梁振英對僭建問題

的所謂「隱瞞」之上，藉此推論出梁振英違反《基本法》

對特首要求的「罪狀」。反對派此舉是試圖將梁振英的

所謂誠信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進而滿足彈劾的條件。

然而，反對派提出的指控都難以成立。早前終審法院在

何俊仁對梁振英提出的選舉呈請案決定中已經明確判

定，梁振英指出唐英年的僭建問題，「並不等於聲明自

己沒有僭建」，終院的判辭表明梁振英的行為在普通法

中並不認為是違法。反對派在指控中指梁振英在特首選

舉過程中就其僭建作出虛假和誤導性陳述，觸犯普通法

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行，完全是不成立的。而且，

反對派在終審法院作出判決之後，仍然執意指梁振英觸

犯普通法罪行，既是漠視終院判決，更有玩弄司法，損

害法律尊嚴之嫌，反對派中不乏資深大律師，竟然作出

如此指控，足顯其專業失德，令人失望。

反對派在指控中又指，梁振英在回應立法會議員及公

眾有關僭建問題上，有所隱瞞，甚至有嚴重失實聲明。

但事實是，梁振英在回覆公眾查詢和立法會答問大會上

的回應都是據實回答，與較早前發表的聲明內容沒有出

入，也沒有任何故意隱瞞的地方，反對派的指控令人不

明所以。至於他在答問大會上說「記憶中並未說過自己

沒有僭建」，會後他也專門澄清所指的是在選舉辯論期

間，亦不能構成對立法會說謊。反對派至今都未能提出

證據指出梁振英在回應公眾及立法會提問時，有哪些地

方與事實不符，有哪些地方是說謊，有哪些地方是失實

聲明。既然如此，反對派又豈能指責梁振英有所隱瞞

呢？

彈劾上綱上線大搞政治化

彈劾特首茲事體大，是一件

相當嚴肅認真的事，反對派在啟

動彈劾之前，理應有充分的證據，

證明特首確實「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

為」，才能啟動機制。然而，反對派現時提出的三條指

控，不但與事實相違，與終審法院的判決相違，更是上

綱上線，將普通的僭建問題上升至所謂誠信問題及法律

問題，以達到啟動彈劾的要求。正如昨日多名議員形

容，有關指控是空泛、無力，批評反對派不過是出於政

治需要。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彈劾要求非常確鑿

的證據，證明特首有很嚴重的罪行，很多人認為僭建問

題不足以滿足彈劾要求。民建聯議員葉國謙質疑，反對

派不斷以嚴重違法、瀆職來佐證彈劾梁振英的理由，但

卻無法具體講出嚴重違法的具體內容。反對派提出的三

條指控均不成立，立法會否決議案是理所當然。

事實上，反對派針對梁振英策動的倒梁「三部曲」，

包括提出不信任議案、引用《特權法》調查以及彈劾議

案，已經連番在立法會上被否決，這不但說明反對派策

動的倒梁行動沒有理據，有濫用立法會權力之嫌，更反

映主流民意都不希望本港社會繼續陷入政治漩渦之中，

期望特首能夠集中精力解決市民關注的經濟民生問題。

立法會否決倒梁「三部曲」，正正體現出主流民意向

背。隨㠥彈劾議案被否決，倒梁「三部曲」也該告一段

落，社會各界都期望特區政府將精力集中到施政之上，

反對派如果繼續糾纏僭建事件，只會引起市民愈來愈大

的反彈。

反對派彈劾特首議案羅列的三條指控，既與事實不符，也有違法理。梁宅僭建問題根本不涉

「嚴重違法」，與「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風馬牛不相及。終審法院對何俊仁的選舉呈請案已經

明確判定，梁振英指出唐英年的僭建問題，「並不等於聲明自己沒有僭建」，終院的判辭表明梁

振英的行為在普通法中並不認為是違法。梁振英在回覆公眾查詢和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的回應都

是據實回答，沒有任何故意隱瞞的地方。反對派故意將僭建定性為「嚴重違法」，並試圖將梁振

英的所謂誠信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以滿足啟動彈劾條件，違反事實法理，立法會否決彈劾議

案理所當然。社會各界都期望特區政府能集中精力處理民生問題，反對派如果繼續糾纏僭建事

件，只會引起市民更大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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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明赴深開會
劉華出仕首外訪專資會倡以新媒介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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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警方計劃就大型公眾活動的封路
改道安排諮詢區議會意見，但反
對派就極力反對，其中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郭榮鏗更引用《基本法》
第九十七條稱，區議會只負責提
供康樂、文化、環境衛生等，無
權就保安問題提供意見。民建聯
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日前撰
文批評，郭榮鏗的說法是在貶低
區議員，強調區議會是民選的民
意代表機構，特區政府可就交
通、治安及社會建設等多方面事
務諮詢區議會，區議會亦有權就
相關問題反映民意。
郭榮鏗早前引用《基本法》第

九十七條，質疑區議會無權就封
路改道安排提供意見，葉國謙當
時強調，區議會是民選的民意代
表機構，絕對有權就治安等問
題，向政府反映民意，「希望反

對派議員尊重市民選出的各方面
的代表」，更點名批評身為大律
師的郭榮鏗斷章取義地引用《基
本法》，是在貶低區議會的地位
及誤導公眾。

竟質疑借區會留難示威者
郭榮鏗昨日辯稱，《基本法》

第九十七條並無列明區議會可
就保安及公共安全提出意見，
自己提出的質疑，只是希望警
方能夠澄清及解釋，無意侮辱
任何人。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亦護短指，

郭榮鏗所言非有意貶低區議會，
並即轉移視線稱，警方本有一套
既定的守則處理遊行示威的安
排，現在卻突然「煞有介事」就
此諮詢區議會的意見，「是否想
借區議會過橋，來留難遊行人
士」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中央政府
定性為邪教組織的法輪功，多年來在香港各遊
客區未經申請掛起大幅橫額，遭一有市民投訴
有礙景觀以至影響駕駛者視線，香港反對派政
黨卻奉出「政治打壓」將之合理化。不過，在
昨日立法會，有反對派議員就聲稱「接獲市民
投訴」，「雙重標準」地指稱有「愛國愛港組
織」的橫額，「未經申請」就在路邊懸掛，要
求政府交代沒有將之移除及提出檢控的理由。
有建制派議員就提醒當局在處理相關的問題時
不應偏頗。衛生及福利局局長高永文表示，當
局的執法力度會一視同仁。

控「愛港」橫額 無視「法輪功」阻街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人民力量」議員陳
志全聲稱，有市民向他投訴，近月在油尖旺區
的街道上出現大量由自稱愛國愛港的組織懸掛
的橫額，部分橫額更懸掛於禁制展示區，即道

路中央分隔欄、行人過路處，以及路口交通上
游30米範圍內，有關市民向食物環境衛生署投
訴，但該署沒有向有關人士提出檢控，也沒有
移除該等橫額，要求當局交代，更質疑當局執
法有偏頗，是「雙重標準」。
高永文在回應時表示，據食環署調查所得，

相關橫額由2個團體懸掛，旨在表達意見，而
根據地政總署的記錄，有關橫額未經地政處准
許而展示，食環署就此提醒有關人士。他強
調，食環署會定期與地政總署進行聯合行動，
清除未經許可或不遵照實施指引展示的宣傳
品，並會視乎個別情況及有關法律，決定是否
向受益人或擁有人採取檢控行動或追討移除的
費用，尤其有團體展示橫額的方式影會響道路
使用者安全時，食環署會轉介警方跟進。

葉國謙李慧㠒促一視同仁

多名建制派議員在補充質詢中，都關注到

旅遊區有人亂掛大量的「法輪功」宣傳橫
額。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
有關情況目前非常嚴重，質疑有關部門在處
理區議員橫額時反而更快，要求當局一視同
仁，從市民安全角度考慮。民建聯副主席李
慧㠒在發言時亦擔心當局在處理未批准橫額
時會有偏頗。工聯會九龍東議員黃國健亦
指，遊客區內有不少未經批准橫額，要求當
局正視並嚴肅執法。

高永文：當局執法不問政治

高永文在回應時表示，政府在執法時，會
以商業與非商業劃分橫額，而不會根據其政
治性作分類。過去3年，當局共移除1.4萬多
件非法懸掛的宣傳品，其中非商業類的宣傳
品，不包括有關立法會及區議會換屆選舉而
移除的，數量分別為6,355件、5,768件，及截
至去年11月的2,189件。目前當局面對的是執
法過程的問題，當局需要評估情況，確定人
手是否足夠以加強巡查安排，並會確保一視
同仁及執法力度一致。

反對派檢舉「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明日上午率領特區政府代
表團前往深圳，與深圳市市長許勤共同主
持深港合作會議，並會禮節性拜訪深圳市
委書記王榮，同日下午返港。新任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將隨團參與是次
港深會議，為他上任後的首度官式外訪。
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還包括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張㠒瑤、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王倩
儀、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韋志成、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中央政
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局長梁鳳儀、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
武，及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新民黨代表昨晨應特首梁振英邀
請，到禮賓府與其及特首辦主任
邱騰華共晉早餐。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其後表示，他們在會上與
特首就多項議題進行廣泛討論，
包括教育、青年出路、退休保
障、標準工時、政改、傷殘人士
就業、房屋、地區工作及性少數
受歧視問題等，積極交換意見，
並希望將來與梁振英有更多交流
意見的機會。
葉劉淑儀昨日表示，是次為特

首主動向她個人提出共晉早餐的
建議，她提出帶同10名新民黨議
員及黨高層出席，故昨晨共有10
名黨友赴約，包括常務副主席田
北辰，副主席史泰祖和鄭承隆，
灣仔區議員黃楚峰、太古城區議
員謝子祺、元朗區議員黃卓健、
葵青區議員張慧晶和徐曉杰，及
荃灣區議員趙公梃。

葉太笑言無懼挖角

她笑說：「我唔怕今次又被
『揀蟀』（加入政府），唔會阻人
轉工，但如果真係㝍話，我希望
可以早㝅出聲，大家有商有量，
唔好影響（新民黨）部署。」
葉劉淑儀說，大家在早餐會面

中就近日發生的社會問題和即將發表施政
報告等議題交換意見，其間大家討論得較
多的是青年人出路問題，並建議特區除為
學士、碩士提供出國資助外，也應該為一
些非學位學生，如具有國際級的藝術知識
技能的學生提供出國資助，讓香港青年人
更有國際視野，並為他們提供更多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將於下周公
布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代
表昨日與梁振英會面，專資會會長謝偉銓會後說，為促進
社會和諧，他們建議政府透過建立各式各樣的雙向和互動
溝通渠道，如公共交通工具內的電視媒體、電話短訊，及
Facebook、Twitter等新興社交媒介上，加強與不同人士誠
意溝通，同時要全面、徹底檢討及改善現時諮詢公眾工作
模式、持份者的覆蓋面和代表性，和增加年輕群體表達意
見的機會，於轄下的諮詢或法定組織增加委任年輕群體，
積極聆聽意見及回應其合理訴求。

謝偉銓等晤特首獻策

謝偉銓昨日在與梁振英會面後說，他們就香港經濟發
展、基建、房屋、教育、環保、醫療等方面提出政策建

議。在會面中，他們欣悉特區政府正積極處理香港社會民
生問題，如梁振英親自參加討論土地規劃及增加房屋供應
的跨部門首長會議，同時致力爭取不同地區區議會支持及
合作，充分協調各個方面，希望可盡快增加住宅單位供
應，應付社會需要。

改善民生亦兼顧經濟

他續說，專資會認為，在採取改善民生措施的同時，特
區政府必須繼續善用自身優勢，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維
持競爭能力，以抵禦外圍經濟疲弱對香港的衝擊，和支持
社會民生的需要，故他們支持特區政府成立金融發展局，
推動香港金融業長遠發展的重任；優化珠三角地區空域設
計和管理，加強香港物流業的優勢及發展，並建議當局要
促進香港經濟多元化發展，包括鼓勵大學科研成果的應

用，推動香港發展科研產業。
謝偉銓表示，專資會每年均會就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

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而該會已因應政府架構成立多個委
員會，研究特定範疇的政策，並期望日後繼續為特區政府
施政提供意見。

政府增議辦津貼
待計掂數即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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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議會議員曾多次向特區政府提出，有需要調高區
議員的酬金及實報實銷開支，以吸引更多有識之士參

與地區行政，並讓議會的工作更為順暢。特首梁振英自當選
後提出了「民生無小事」，「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
遇，地區掌握」等主張，並承諾會加強對區議會的支援。

屋㢏屋苑租金差距大

有消息人士昨日透露，特區政府認同區議員普遍反映因
「資源不足，難以服務街坊」的訴求，尤其是開設地區辦
事處時普遍面對租金持續高企的現實問題，故當局有意適
當調整區議員目前可獲的營運開支津貼，主要是租金開支
方面，以協助他們應付實際需求，但由於議員之間因地區
不同，租用辦事處的種類有很大分別，租金幅度亦很參
差，故很難定一個劃一的津貼額，取其平均數亦會有問

題，「如果定了一個額，可能會出現在公共屋㢏租辦事處
的議員，其租金津貼會『多㜴』，而在私人屋苑租辦事處
的議員租金津貼唔夠用的情況」。
由於當局仍未能落實一個公平而又符合實際情況的計算

方式，故提高津貼額目前仍處於「膠㠥」，未能即時落
實，「如果解決了就可以立即實行，當局希望在今屆會期
內落實。」

研加薪吸引人才從政

就區議員酬金問題，特區政府為吸引更多人才從政，目
前的傾向是調高區議員的薪酬幅度，但基於今屆議員在上
任時已經知道他們的酬金幅度，故有關調整或會在下一屆
區議會選舉前才會落實，而幅度高低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及
諮詢。

有關區議員一直爭取其待遇與立法會議員看齊，包括向
區議員發放外訪津貼等問題，消息人士則透露，考慮到在
目前的社會氣氛下，即使立法會議員外訪也會被批評「出
去玩」，倘將「外訪費」擴展到18個區議會，公眾未必可
以接受，故有關要求相信在短期內難以落實。

葉國謙：訴求無定案

立法會區議會（第一）界別議員、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
集人葉國謙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有關政府
計劃加強對區議員的支援問題，他目前仍在向當局爭取
中，未有任何定案。
葉國謙早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就建議，房署目前

提供予區議員辦事處舖位每月租金約6,000元，但僧多粥
少，大部分區議員都抽不到，要租用私人單位營運辦事
處，租金動輒逾萬元，有些個案更高達1.6萬元、1.7萬元，
故要求當局向所有租用非房署舖位的區議員提供最多6,000
元的實報實銷租金津貼，並考慮將區議員的薪酬金額，由
目前每月22,090元，調升至30,000元左右，又建議參考立法
會議員每人有5萬元海外考察經費，向每名區議員提供最
多1萬元的海外考察經費，讓區議員到海外「取經」，擴闊
視野，並提升議政論政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㠥代議政制不斷發展，社會對議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議員對自身

的服務條件、資源等越關注。據消息透露，特區政府為進一步加強地區行政，有意在今屆會期內增加

區議員的實報實銷津貼開支，其中最大部分將會是議員辦事處租金開支的津貼，但由於目前議員辦事

處分別在公共屋㢏、私人樓宇、商廈、商場等地方開設，租金差距很大，較難以一刀切方式計算，當

局正諮詢議員意見，希望盡快找出一套妥善計算方法，「一旦計掂數即刻加」。

■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代表昨日就施政報告向特首提

出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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